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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

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1〕4 号），按照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软件和

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6〕49 号）要求，现就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和集成电路

设计领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重点软件领域 

（一）基础软件：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。 

（二）工业软件和服务：研发设计类、经营管理类和生产控

制类产品和服务。 

（三）信息安全软件产品研发应用及工业控制系统咨询设计、

集成实施和运行维护等服务。 

（四）数据分析处理软件和数据获取、分析、处理、存储服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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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移动互联网：移动支付、地图导航、浏览器、数字创

意、移动应用开发工具及环境类软件。 

（六）嵌入式软件（软件收入比例不低于 50%）。 

（七）高技术服务软件：研发设计、知识产权、检验检测和

生物技术服务软件。 

（八）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软件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关文

字编辑处理、语音识别/合成、机器翻译软件。 

（九）云计算：大型公有云 IaaS、PaaS 服务。 

二、重点集成电路设计领域 

（一）高性能处理器和 FPGA 芯片。 

（二）存储器芯片。 

（三）物联网和信息安全芯片。 

（四）EDA、IP 及设计服务。 

（五）工业芯片。 

三、符合财税[2016]49 号文件第五条第（二）项、第六条第

（二）项条件的企业，如业务范围涉及多个领域，仅选择其中一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24


